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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瑛明法字(2020)第 SHE2019159-4 号 

 

致：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

行人”或“慧翰股份”)签订的协议，本所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下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

瑛明工字(2020)第 SHE2019159 号《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和瑛明法字

(2020)第 SHE2019159 号《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出

具了瑛明法字(2020)第 SHE2019159-1 号《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出具了瑛明法字(2020)第 SHE2019159-2 号《关于慧翰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瑛明法字(2020)

第 SHE2019159-3 号《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

出具了《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

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下称“《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审核规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第 37 号)、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司法部令[2007]第 41 号)、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证监会、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上交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就《上

市委意见落实函》的相关事宜在此前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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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本所律师在上述文件中声明

的事项同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律师已出具的《律师

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

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所载相应内容一致。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

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审慎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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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问题 1 

 

“1. 请发行人说明 2014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国鹰与郑柳青的借款用途、归

还情况，郑柳青通过浚联投资持有的发行人 10.125%的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

他利益安排。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1.1 2014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国鹰与郑柳青的借款用途、归还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对陈国鹰、郑柳青的访谈确认，陈国鹰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向郑

柳青提供的 200 万元借款，系郑柳青为其好友买房而向陈国鹰借取的资金。 

 

根据本所律师对陈国鹰、郑柳青的访谈确认并查验郑柳青向陈国鹰还款的凭证，

郑柳青已将上述借款归还给陈国鹰。 

 

1.2 郑柳青通过浚联投资持有的发行人 10.125%的股份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

排 

 

1.2.1 郑柳青通过浚联投资持有发行人 10.125%的股份的事实及经过 

 

根据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及天眼查查询的慧翰股份工商登记

信息、发行人提供的慧翰股份的工商内档、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付款凭证，浚

联投资系于 2011 年 10 月以 450 万元的对价受让国脉集团持有的慧翰有限 15%

的股权(对应当时慧翰有限注册资本出资额 450 万元)，后因发行人增资浚联投

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被稀释至 10.125%；浚联投资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向国脉集团付清了股权转让价款 450 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及天眼查查询的浚联投资的工商登

记信息、发行人提供的浚联投资的工商内档、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付款凭证，

浚联投资受让慧翰有限股权时的唯一股东为厦门嘉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嘉

银投资”)，2013 年 7 月，嘉银投资将持有的浚联投资 100%股权作价 570 万

元转让给郑柳青。根据郑柳青提供的付款凭证，其已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向嘉

银投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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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浚联投资分别于 2020 年 3 月、2020 年 8 月出具的《确认函》、本所律师

对浚联投资唯一股东暨执行董事郑柳青的现场访谈及 2020 年 8 月本所律师对

郑柳青的再次视频访谈确认： 

 

(1) 郑柳青与陈国鹰系朋友关系，因看好车联网的发展，于 2013 年 7 月受让

了嘉银投资持有的浚联投资 100%的股权，并通过浚联投资间接持有发行

人的股权；该次股权转让的定价系结合慧翰有限当时的净资产值与嘉银

投资协商确定； 

 

根据发行人、浚联投资的确认及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审计报告》(闽立信会师(2013)审字第 021 号)，慧翰有限 2012 年年初

的净资产值为 30,978,182.23 元。鉴于 2013 年 6 月慧翰有限的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截至 2013 年 7 月，慧翰有限的净资产值约

为 4,000 万元，浚联投资当时持有慧翰有限 11.25%的股权(对应慧翰有限

当时的注册资本出资额 450 万元、净资产值约为 450 万元)；此外，浚联

投资当时的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均为 500 万元，除投资慧翰有限外，无

其他投资和经营业务。因此，郑柳青受让浚联投资 100%股权的价格 570

万元，价格具有合理性。 

 

(2) 本次股权转让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不

存在现实或潜在的纠纷； 

 

(3) 郑柳青受让浚联投资 100%股权的资金为其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接受

他人委托或委托他人持有浚联投资股权或通过浚联投资代持发行人股权

及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况。 

 

1.2.2 浚联投资于 2020 年 3 月出具《确认函》确认：“本公司持有的慧翰股份的股份

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不涉及任何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

大争议情况”、“除直接持有慧翰股份股份外，本公司及本公司上层出资人(追

溯至除上市公司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之外的最终自然人)与慧翰股份及慧翰股

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自然人股东、非自然人股东(追溯至除上市公

司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之外的最终自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以及为慧翰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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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中介机构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签字人员、工作人员之间，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一致行动关

系。” 

 

1.2.3 于本次首发申报前慧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慧翰股份其他全体股东签

署《确认函》，确认“本公司/本企业/本人除以自身名义持有慧翰股份的股份外，

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上层出资人(追溯至除上市公司及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之外的最终自然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委托他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慧翰股份股份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方式代他人

或委托他人持有股份)；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向慧翰股份出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

司/本企业/本人自有资金/自有经营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此外，根据本次首发申报前慧翰股份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填写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调查

表》，慧翰股份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确认，除已

经披露的情况外，其本人与公司或/及其他股东、任何非股东第三方之间不存

在：(1)签署相关协议以委托他人持股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股的情况；(2)通过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或类似效力的书面协议以构成一致行动事

实的情况；(3)其他任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公司、证券监管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 

 

1.2.4 根据本所律师于 2020 年 8 月对郑柳青的再次视频访谈及其出具的确认函，郑

柳青确认： 

 

(1) 其本人、浚联投资与慧翰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自然人股

东、非自然人股东(追溯至除上市公司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之外的最终自

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为慧翰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即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介

机构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签字人员、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一致行动关系； 

 

(2) 其本人持有的浚联投资股权，系其真实合法持有；其通过浚联投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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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人 10.125%的股份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郑柳青通过浚联投资间接持有的慧翰股份 10.125%

股份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8-3-8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字页)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    年    月     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陈明夏 余娟娟：                  

 

 

 

林  达：                  

 

 

 


